附件3
意见反馈表
标准名称：《制盐工业术语和盐产品分类命名》
提出意见单位：                        
姓  名：         
电  话：

	序号
	标准章条编号
	意见内容
	理由

	
	
	
	

	
	
	
	

	
	
	
	

	
	
	
	

	
	
	
	

	
	
	
	

	
	
	
	

	
	
	
	

	
	
	
	


注：1、回函请务必留下您的姓名、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便于起草人与您联系。
2、请于2026年5月30日前将《意见反馈表》以电子邮件形式反馈至国家轻工业井矿盐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或全国盐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bookmark: OLE_LINK1]国家轻工业井矿盐质量监督检测中心：联系人：雷文杰   电话：13388330023  邮箱： 345469779@qq.com
全国盐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联系电话：010-83063853邮箱：libangzhu419@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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